关于撤销“          协会”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学生社团：
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监督管理，充分发挥学生社团推进校园社团文化建设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。团委做出撤销“          协会”的决定，现通知如下：
学生社团联合会在年度年审工作中发现“          协会”本学年度日常工作混乱，屡次出现考核不合格现象，在接到学生社团联合会撤销意见后，依照《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社团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学生社团联合会初审、报校团委学生社团管理办公室复核，决定对上述学生社团予以撤销，撤销的社团自撤销之日起，不得以社团名义举行活动。
 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学生社团联合会
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

